
长春师范大学文件 

长师校字〔2019) 118 号 

印发《关于规范在校学生使用校园网络资源缴 

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关于规范在校学生使用校园网络资源缴费工作方案》已经 

2019 年 7 月 1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落实。 

厂‘补、 
冷 

20臀7曝 1夕 



关于规范在校学生使用校园 

网络资源缴费工作的方案 

为规范校园网络管理，方便广大在校学生使用校园网络资

源，提升校园网缴费工作的智能化、人性化水平，经学校研究， 

自 2019 年 7 月起，校园网络资源使用采取“先付费，后使用” 

的方式进行缴费。方案内容如下： 

规范校园网络缴费方式的目的 

1．采用“先付费，后使用”的通用管理模式，可以方便广大

在校学生根据实际用网需求支配个人网费支出。 

2．在校学生借助校园数字卡手机客户端软件进行校园网费

缴存，能够优化学生工作服务，简化学生毕业季扣缴网费程序。 

3．在校学生校园网费缴存取消了帐号流量封顶限制，能够最

大限度满足广大在校学生对互联网资源的使用需求。 

学生使用校园网络资源范围 

1．在校学生可使用的校园网络区域为学生第一公寓、第二公

寓、第三公寓、第六公寓（仅使用校园网络宽带学生用户）、第

七公寓 1 层、第八公寓、第九公寓、第十公寓、第十一公寓、第

十二公寓、第十三公寓。 

2．学生公寓第四公寓、第五公寓、第六公寓（使用校外宽带

学生用户）、第七公寓（2 至 6 层）中使用校外网络学生用户不

属于校园网络用户，不得使用校园数字卡“学付宝”系统进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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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缴存。 

校园网络资源资费标准等问题 

1．学生使用校园网络实行“先付费、后使用”的通用模式， 

学生用户使用校园网络缴费标准为：连续使用 30 日按 20 元标准

收取，20 日内按 1 元／日标准收取，连续使用时间在第 21 至 30 
日期间，按最高 20 元标准收取，单次缴费最多 20 元。例如：使

用校园网络 5 日，需缴存网费 5 元；连续使用 25 日，缴存网费 

20 元，依此类推 

2．网费充值缴存成功后，系统立即扣除缴存费用，缴存费用

自动转为校园网账号的连续使用天数，有效期从充值当日开始计

算，中途不能停机，网费充值缴存成功后不能退费。 

3．如需保障校园网账号使用的连续性，可在上网账号有效期

内进行充值缴费，账号有效期将根据充值金额依次顺延。 

4．学生校园网账号限速 1OM，有效期内无流量限制。 

5．在校学生校园网络资费标准自 2019 年 7 月起实施，7 月 1 

日前校园网络资费标准按原资费标准执行。 

实施步骤 

1．自 2019 年 7 月起，校园网费缴存工作正式在全校范围内

实施，届时校园学生公寓网络覆盖范围内在校学生用户需通过校

园数字卡手机 APP 软件“学付宝”进行校园网络使用费用的缴存。 

2．自 2019 年 9 月起，学校将启动在校学生使用校园网络欠

费清缴工作，具体为：9 月，集中办理 2016 级学生补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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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校园网络使用费；10 月，集中办理 2017 

级学生补缴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校园网络使用费；11 

月，集中办理 2018 级学生缴存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

校园网络使用费。 

学生校园网络缴费流程 

第一步：利用手机扫描校园数字卡二维码，打开网页下载对

应手机操作系统的校园数字卡客户端软件“学付宝”。 

第二步：利用校园数字卡账号和密码登陆“学付宝”软件， 

在“首页”或“功能”选项中点击“缴纳网费”图标进入缴费

界面。 

第三步：确认学生本人所居住的学生公寓是否属于校园网络

覆盖范围，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第四步：选择账号连续使用时间，确认“账号明细”和“缴

费金额”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缴费”完成支付（注： 

网费从校园数字卡余额扣除，如卡内金额不足，应先对校园数字

卡进行充值）。 

相关情况说明 

1．在校学生使用“长师无线”校园无线网络信号为免费资

源，无需缴存网费。 

2．鉴于存在学生寝室调整等情况，广大校园网学生用户应根

据个人用网实际科学合理进行网费充值。 

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确保本次规范在校学生使用校园网络资源缴费

工作顺利实施。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安排专人具体落

实，将该项工作向广大同学宣讲到位，让广大在校学生了解、支

持此项工作，确保学校此次规范在校学生使用校园网络资源缴费

工作的平稳推进和顺利实施。 

2．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实现在校学生网费缴存相关工作无缝

对接。计划财务处、网络中心等部门为此项工作的具体牵头单位， 

要做好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工作。吝学院要密切配合，及时沟通， 

切实把学校规范网络与信息化管理工作推向深入。 

联系 人：赵建华，联系电话：86168866, 86168112 

办公地点：理科实验楼 101 室。 

长春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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